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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注

□据 新华社上海12月10日电（记者 黄
安琪）

“黄洋系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
性肝坏死，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在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二审中，“有专
业知识的人”胡志强给出的法医鉴定意见
引起广泛关注，黄洋的死因成为二审中人
们关注的焦点。

□据 澎湃新闻网

“在这里，我要向黄洋的父母和我的父
母道歉，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成
为对立面。如果我侥幸还有机会，我会竭
尽全力地补偿你们。如果我还是走了，我
希望你们都能走出这个丧子的伤痛，好好活

下去。感谢斯伟江、唐志坚（林森浩的辩护
律师——编者注）对我的帮助。完了。”以上
是被告人林森浩在“复旦投毒案”二审中所
作的最后陈述。

2014 年 12 月 8 日晚 11 时 33 分，“复旦
投毒案”二审历时逾 13 个小时终于告一
段落。

在质证阶段，辩护人还提出，退一步
说，即使林森浩投的毒是二甲基亚硝胺，
黄洋咽下的剂量很低，远远达不到常规致
死的剂量。

辩护人称，从我们的实验推算的剂量
看，黄洋咽下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剂量仅
为0.129克左右，剂量极其微小，不足以致人
死亡。有资料显示，自然界中也存在微量的
二甲基亚硝胺。即使根据公安的侦查实验
的数据，黄洋喝入一口的量，也远远未到半
数致死量。因此，应进行定量检测。

检方认为，从全案的证据来看，定量检
测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二甲基亚硝胺在人体
上的致死量、半数致死量，或者说中毒量，没
有一个精确的、科学的、权威的数据来进行
权威验证。

“因为我们不可能拿人去做这样的实

验，而且定量检测没有意义，也是不可能
的。”检方进一步阐释道，根据现在的证据状
况，饮水桶包括饮水机在案发之后被清洗
过，已经不是林森浩投毒后没有做任何变动
的饮水桶和饮水机，因此想用后面的定量检
测来证明林森浩当时投入了多少二甲基亚
硝胺是不现实的。黄洋的尿液中也检出了
二甲基亚硝胺，但尿液是人体的排泄物，他
和黄洋当时喝下的水中含有多少二甲基亚
硝胺没有必然联系，也不能从黄洋尿液中的
二甲基亚硝胺含量来倒推他当时喝进去多
少二甲基亚硝胺。

目前，此案二审庭审已经结束，法院将
择日做出终审判决。今年2月，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
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在二审中，辩护律师坚称：“即使黄洋不
是死于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也无法确定
涉案毒物为二甲基亚硝胺。”

辩护律师提出，第一，根据吕巍巍等人
的大鼠实验结果分析，不能确定该实验所购
的化学品就是二甲基亚硝胺；第二，通过案
卷发现并推算，吕巍巍网上购买的二甲基亚
硝胺单价为100元100克，而相关证人从上
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二甲基亚硝
胺，单价为每克1200元，销售价格相差巨
大；第三，林森浩获得的毒物二甲基亚硝胺
系非法制作，“按照书本上的方法做的，又违
反存储规定放置了那么多年，林森浩使用的
时候，它还是不是二甲基亚硝胺？”据此，辩
护人多次要求检察机关出示质谱图，以确认
涉案毒物是二甲基亚硝胺。

对此，检方表示，根据本案的全案证据，

可以确定林森浩投入的是二甲基亚硝胺。
首先，两家的鉴定机构在鉴定时肯定是用到
了质谱图，相关的鉴定人、鉴定结果是中立
的。其次，在本案的鉴定过程中，其实涉及
三个方面的毒物质谱图之间的比对：一为被
害人黄洋使用过的杯子，饮水桶里面的水
样，被害人黄洋的尿液，经过分析之后产生
的质谱图；二为本案中相关证人从上海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作为比对品的二甲
基亚硝胺，经过分析后产生的质谱图；三为
本案中使用的检测仪器所附带的质谱图。
三方的质谱图在相关鉴定人的比对下是一
致的，这样的鉴定过程是严谨的，三方之间
的比对可以确定是二甲基亚硝胺。

“在上海市所有的毒物鉴定中，鉴定意
见都不附质谱图，不是因为这个案件的特殊
性，故意不提供。”检察官表示。

在8日的庭审中，法医胡志强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出
庭。据辩护人介绍，他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余年，曾在公安系
统和检察系统工作多年。

胡志强认为，黄洋系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
死，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在被审查人黄洋的整个病程
中，有过4次针对乙肝血清学标志物的检验：2013年4月3日上
午9时，只有乙肝病毒表面抗体阳性，是161.8；到了4月6日，
乙肝病毒e抗体和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均变为阳性；4月8日、4
月12日，乙肝病毒表面抗体、e抗体和核心抗体仍然为阳性。
这种情况，其他原因不可能造成，唯一的解释是黄洋感染了乙
型病毒性肝炎。”

胡志强还表示，如果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那么就不会表现
出乙肝病毒性抗体阳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偶然地巧合在了
一起，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独立存在，完全可以表现出黄洋的一
系列症状，不需要二甲基亚硝胺的介入。”

同时，辩方律师表示，在此前中山医院的治疗中，4月7日
的病历显示，当时消化科和血液科的专家有一个会诊意见：不
排除爆发性乙肝引起肝衰竭。

对此，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人陈忆
九法医表示，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
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衰竭死亡，并且是5个鉴定人的一致
意见。

林森浩的辩护律师则认为，根据相关尸体检验的规定，应
该在尸检时对尸体中的血液、尿液、肝脏进行毒物检测，上海市
公安局和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两次尸检均未进行这样的检测，
且在之前的全部检测中，只进行了二甲基亚硝胺的定性检测，
但二甲基亚硝胺广泛微量存在于人体血液、尿液、自来水等中，
只作定性分析，不作定量分析，是缺乏法律意义的。因为，之前
全部检测出的二甲基亚硝胺，可能是本身存在于人体中的。

对此，检方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并未对黄洋进
行尸检，只是根据文献、报告、病历等材料做出结论，就推翻此
前的鉴定意见，并不认可；而且，死因应当是一个综合性的判
断，而不是根据被害人的某项单独指标来进行判断的。

审判长当庭表明，胡志强所说的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应该作为对鉴定意见的质
证意见，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林森浩向双方父母道歉

投入剂量能否致人死亡

“有专业知识的人”提出“肝炎致死说”

涉案毒物是否为致死的二甲基亚硝胺

在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二审
中，法医胡志强提出受害人“肝
炎致死说”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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